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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2024年度担保预计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其中，包含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前述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融资

或业务发展需要，风险相对可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情况概述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业务顺利开展，公司计划在 2024 年度向银行及其他机构（含金融机构和非金融

机构等）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9.41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41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的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银行贷款

等融资业务以及与公司经营相关事项，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

质押等方式（担保期限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

其授权代表根据实际情况签署相关合同，公司管理层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需求在符合相

关规定的情况下对下属子公司间的担保额度进行合理调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担保额度

有效期自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1、总体担保额度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未

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担保余额 

本次新

增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额

度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

净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深圳市

银宝山

新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广东银宝山新科技

有限公司 
100% 113.24% 40,600 

144,100 301.13% 

是 

惠州市银宝山新科

技有限公司 
51% 93.79% 6,000 是 

武汉市银宝山新模

塑科技有限公司 
70% 73.15% 900 是 

天津银宝山新科技

有限公司 
100% 69.29% 2,000 50,000 104.49% 是 

2、关于担保额度调剂 

上表所列额度，为公司根据各子公司情况所预估的最高额度，后期公司可能根据各

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或建设情况，在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上表所列示子公司、已

设立的子公司及将来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对

担保额度进行调剂使用，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9.41亿元。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确定调剂对象及

调剂额度；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被担保方情况 

（一）广东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银宝”） 

1、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横沥崇德路 127号 

2、成立日期：2016 年 4月 28日 

3、法定代表人：韦俊军 

4、注册资本：25,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

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铸造；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

发；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玩具制造；玩

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2024年 3月 31日/2024年一季度 

资产总额 166,123.99    170,348.13  

负债总额 206,333.17    211,589.27  

净资产 -40,209.18    -41,241.14  

营业收入 75,817.18     22,192.79  

净利润 -23,025.17     -1,003.26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全资子公司广东银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惠州市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科技”） 

1、注册地址：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东泰南路 5号厂房三、厂房四 

2、成立日期：2010 年 1月 3日 

3、法定代表人：唐伟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结构制造；

金属制品销售；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工业工程设

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塑料及合

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国内贸易代理。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2024年 3月 31日/2024年一季度 

资产总额 34,121.80        37,780.76  

负债总额 30,252.41        34,081.29  

净资产 3,869.39         3,699.46  

营业收入 56,946.50        11,211.28  

净利润 553.83          -169.93  

7、股权结构：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惠州市禾洋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 49%股权；控股子公司惠州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惠州市禾洋科

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三）武汉市银宝山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模塑”） 

1、注册地址：武汉市蔡甸区常福工业示范园常喜路以南、福吉路以东（武汉东昊汽

车产业有限公司内） 

2、成立日期：2017 年 4月 21日 

3、法定代表人：韦俊军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金属模具生产、维修、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塑胶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工装检具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进出口货物及技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2024年 3月 31日/2024年一季度 

资产总额 8,041.62     8,513.06  

负债总额 5,445.63     5,610.00  

净资产 2,595.99     2,903.06  

营业收入 5,031.04     1,299.92  

净利润 1,342.32       332.57  

7、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0%股权、曾智持有 30%股权；控股子公

司武汉模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曾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四）天津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科技”） 

1、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三大街 46号 

2、成立日期：2006 年 2月 15日 

3、法定代表人：李杰 

4、注册资本：1,400 万美元 

5、主营业务：模具、塑胶、五金制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以及上述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自有厂房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6、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 2024年 3月 31日/2024年一季度 

资产总额 61,479.33  8,513.06  

负债总额 42,955.40  5,610.00  

净资产 18,523.93  2,903.06  

营业收入 23,884.03  1,299.92  

净利润 1,014.24    332.57  

7、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75%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银宝山新

（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25%股权；全资子公司天津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银行、其他机构（含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等）或其他相关方共同协

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对超出上述担保额度之外的

担保，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均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其资产状

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且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查，我们一致认为：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的

需要和资金的实际需求，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总金额为 194,100.0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93.2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53,500.00 万元，

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10.9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

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